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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6 月 9 日 

仲裁受理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仲裁机构的名称：通辽仲裁委员会 

仲裁机构的所在地：内蒙古通辽市新城区行政中心 

 

二、有关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通辽市恒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杨楠林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李凤宝、通辽市恒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务 

 

（二）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河北中科威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凌云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郝芳馨、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7 年通辽市恒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鑫建筑”）与河北中科

威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威德”）签订第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的发包方为中科威德，承包方为恒鑫建筑。工程项目名称是通辽市主城区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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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包括设备基础，生产用房等)。施工地点为通辽市霍林河

大街东南侧。其他单项工程名称详见建设施工合同第一部分协议书中第二条工程

承包范围的具体内容。工程的施工期限总工期为 120 日历天。合同总价为暂估计

为 2150 万元，(大写)贰仟壹佰伍拾万元。工程款的支付方式是每月按完成工程

造价的 60％拨付，工程款的计算方法以实际工程量计算为准。待工程全部完成

验收合格后，以实际完成工程内容结算工程总价款。工程竣工后，经过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验收合格，由建设单位即本案的

第三人出具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在工程竣工之后，恒鑫建筑与中科威德就 2017 年签订的第一份建设施工合

同中的工程项目各单项工程的工程款进行了汇总核算。并制作了通辽市主城区餐

厨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工程结算审定签证单。恒鑫建筑与中科威德分别加盖

公章予以确认，工程结算总价款为 22,892,361.00 元。中科威德已支付工程总价

款中的 20,440,000.00 元，剩余的工程款为:工程总价款 22,892,361.07 元减去已支

付工程款 20,440,000 元，尾欠申请 2,452,361.07 元。2018 年 7 月 21 日，恒鑫建

筑与中科威德签订第二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的工程价款暂估价为 354.32

万元，(大写)叁佰伍拾肆万叁仟贰佰元整。施工期限为 30 日历天。工程项目及

工程款的结算办法，其他的权利义务与第一份合同相同。最终的工程结算总价款

为：3,619,140.00 元，已支付工程价款为 3,150,000 元。尾欠工程款为 469,140 元。 

综合上述事实，恒鑫建筑认为，恒鑫建筑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

完成了合同的各项单项工程的施工量，并且全部工程竣工后经建设单位、监理单

位等部门验收合格。由建设单位出具了建设工程验收报告，整体工程已经交付使

用。根据两份合同的约定，中科威德在工程完工后应当结清全部工程款。但中科

威德推迟至今未支付尾欠申请人的工程款￥2,921,500 元，2017 年 9 月 21 日，建

设单位向恒鑫建筑直接支付工程款(大写)肆百陆抬陆万元整，(小写)￥4,660,000

元，其他已支付的工程款额均由中科威德支付。根据恒鑫建筑与中科威德签订的

两份建设施工合同的约定，中科威德已经违约延迟给付尾欠的工程款，并经恒鑫

建筑多次催款协商无果。恒鑫建筑根据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特向通辽市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请求仲裁委员会查明本案事实，依法裁决中科威德立即向恒鑫建筑

支付尾欠的工程款及逾期给付工程款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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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裁的请求及依据： 

申诉请求 

1、裁决中科威德向恒鑫建筑支付尾欠的工程款￥2,921,500 元整，逾期给 

付利息￥168,320 元，合计￥3,089,820 元。 

2、本案的申诉费用由中科威德承担。 

仲裁依据见上文“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部分。详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18

日披露的《威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公告》（2020-031）. 

 

三、仲裁裁决的情况（涉及于裁决阶段） 

于 2021 年 2 月 9 日收到通辽仲裁委员会在 2021 年 1 月 5 日作出的通仲字

（2020）第 037 号仲裁决定书，仲裁如下： 

1、被申请人河北中科威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本裁决生效后立即给付申请

人通辽市恒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尾欠工程款 2921500.00 元;支付逾期给付工程款

利息 28119.44 元，合计 2949619.44 元。并以 2921500.00 元工程款为基数，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年利率计算，支付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至工程款给付完毕之日的利息。 

2、驳回申请人通辽市恒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其它仲裁请求。 

3、案件受理费 23119.00 元，案件处理费 10724.00 元，合计 33843.00 元，

由申请人通辽市恒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785.00 元，由被申请人河北中科威

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33058.00 元。 

针对上述仲裁决定，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积极筹备款项，尽力按约履行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常经营，本次仲裁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二）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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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仲裁尚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裁决书》通仲字（2020）第 037 号。 

 

 

 

 

威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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